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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本獎勵金之資格如下：
（一）凡設籍本縣之運動選手，代表國家、本縣或本縣各級學校，具本縣體育獎勵金獎勵標準表(如附件)規定之一者，得申請獎勵金。但代表本縣出賽全中運或因法令規定安置於本縣就讀之學生且能提出無法設籍本縣之法院證明者不受設籍本縣之限制；其教練並得以選手之個人成績申請獎勵金。
（二）前款設籍本縣之選手，非代表本縣或本縣各級學校參賽者，不予獎 勵；與他縣市選手搭檔參加國內賽者，亦同。
（三）第一款所稱設籍本縣，係指比賽當時為本縣籍且申請獎勵金時，仍設籍本縣者屬之；所稱代表本縣，係指由本府組隊或以本縣各相關體育委員會或各身障團體名義參賽，且秩序冊內能清楚顯示為上述各團隊名稱者屬之。
（四）全國性各單項比賽，不以縣市、學校為報名單位，均屬以個人名義參賽，其申請資格應符合本縣體育獎勵金獎勵標準表第(九)項備註各款之規定，且單位名稱須註明為「屏東縣」。
四、前點公告之申請時間、地點、期限及流程，由本府通知縣內各鄉鎮市公所、各身障協會、縣體育會及各級學校協助轉知。全國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身障運動會之申請規定，由本府另行通知辦理。
五、凡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於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逾期者視同自願放棄，不予補申請。
6、 應提出之申請文件：
（一）基本文件：
1.收據：公立機關、學校為各單位之領款收據；私人機關團體或個人應檢附由本府統一製定之收據。
2.印領清冊：以本府製定之格式為限。
3.申請書：以本府製定之格式為限。
4.成績證明：以各主辦單位核發之獎狀為限。但主辦單位係以獎盃、獎牌核頒無另發獎狀者，得以教育部體育署或中華民國各單項協會所出示之公函或蓋有主辦單位關防之證明正本替代。
5.戶籍謄本正本：應提出最近一個月內之戶籍謄本，由國小提出申請免附；具教練身分者得以身分證影本替代。
6.申請第九項者需附學生證明:國中以上需檢附學生證影本（需核章）；國小需檢附學生在學證明（需核章）
八、本獎勵金之核定為期審核 公正，特設「審查小組」，由本府教育處長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包括「財政處、主計處、本縣體育會、體育場管理所、教育處、本縣議會」各一人。
九、本獎勵金由本府教育處初審，加註審查意見連同相關證件提請審查小組複審。
    前項初審作業由本府設作業小組，負責初審相關事宜。
十、本獎勵金所需經費，列入本府年度預算支應，並得視本府財務狀況減少獎勵金或停止其辦理。

	二、凡設籍本縣之運動選手，代表國家、本縣或本縣各級學校，具本縣體育獎勵金獎勵標準表(如附件)規定之一者，得申請獎勵金。但代表本縣出賽全中運者不受設籍本縣之限制；其教練並得以選手之個人成績申請獎勵金。
  前項設籍本縣之選手，非代表本縣或本縣各級學校參賽者，不予獎勵；與他縣市選手搭檔參加國內賽者，亦同。但參賽之項目如能證明本縣確無該項訓練環境或師資者，得以所申請項目之獎勵金數額20%獎勵。但全國性各大專院校比賽，不在此限。
第一項所稱設籍本縣，係指比賽當時為本縣籍且申請獎勵金時，仍設籍本縣者屬之；所稱代表本縣，係指由本府組隊或以本縣各相關體育委員會或各身障團體名義參賽，且秩序冊內能清楚顯示為上述各團隊名稱者屬之。
    全國性各單項比賽，不以縣市、學校為報名單位，均屬以個人名義參賽，其申請資格應符合本縣體育獎勵金獎勵標準表第(九)項備註各款之規定。
    各類比賽破全國紀錄者，加發新臺幣壹萬元獎勵金。
四、前點公告之申請時間、地點、期限及流程，由本府通知縣內各鄉鎮市公所、各身障協會、縣體育會及各級學校協助轉知。全國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民運動會之申請規定，由本府另行通知辦理。
五、凡符合申請資格，但未於規定之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者，視同自願放棄，不予補申請。
六、應提出之申請文件：
（一）基本文件：
1.收據：公立機關、學校為各單位之領款收據；私人機關團體或個人應檢附由本府統一製定之收據。
2.印領清冊：以本府製定之格式為限。
3.申請書：以本府製定之格式為限。
4.成績證明：以各主辦單位核發之獎狀為限。但主辦單位係以獎盃、獎牌核頒無另發獎狀者，得以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教育部或中華民國各單項協會所出示之公函或蓋有主辦單位關防之證明正本替代。
5.戶籍謄本正本：應提出最近1個月內之戶籍謄本，由國小提出申請免附；具教練身分者得以身分證影本替代。
八、申請人如認為權益受損，得於下年度申請期間內，再檢齊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前項補申請案件，依原申請年度之審查標準認定之。
九、本獎勵金之核定為期審核公正，特設「審查小組」，由本府教育處長擔任召集人。小組成員包括「財政處、主計處、本縣體育會、體育場管理所、教育處、本縣議會」各一人。
十、本獎勵金由本府教育處初審，加註審查意見連同相關證件提請審查小組複審。
    前項初審作業，得委由學校辦理之。
十一、本獎勵金所需經費，列入本府年度預算支應，並得視本府財務狀況減少獎勵金或停止其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奉  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新增標題說明。
二、原第一項至第四項均改列為款。

三、原第一項修訂申請限制。
四、刪除原第五項規定，移至獎勵標準表（五）全國運動會備註說明一。
新增全國身障運動會。
文字酌作修正。
一、因應中央政府組織改造，修正第四款規定。
二、新增第六款規定。
本點刪除，因應第五點規定辦理。
點次修正。
一、點次修正。

二、初審作業回復由本府辦理。
點次修正。
一、本點刪除。
二、因應法制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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